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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怀疑是贯穿刑事诉讼的一种状态与过程。不同的疑点产生不同的疑点

效，并聚合形成疑点群。疑点的功能在于对司法证明产生动摇。必须基于中国语境

与实践的本土路径，重新诠释合理怀疑这一概念并建构其类型。合理怀疑可区分出

四阶形态，其合理性体现为融贯且真实。基于对全国涉及合理怀疑的６６９２份裁判

文书的样本实证分析，从其中的典型错案中可提炼概括出八种中国式模型，形成合

理怀疑的八种具体怀疑版本类型。怀疑版本的生成体现出刑事诉讼的一种内在需

求，即聚集构成某类整体以产生合力效应，可以将其概括为聚类集成。聚类集成是

元素从微观向宏观合成的一种表达。基于聚类集成的主体思路，可以将司法证明划

分为微分式证明与积分式证明这两种证明范式。从微分式向积分式的过渡，使得合

理怀疑真正实现从微观的流量向宏观的存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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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怀疑”是一个典型的英美法系概念。它是英美法对事实认知的一种妥
协。英美法一直倡导去除技术性辅助，对事实保持直观而自然的接触，让裁判者
依赖于最原始的心理感受去寻找真相。① 但这种内心感受极不稳定且不可描述，面
对难以操作的困境，英美法开创并发展了一种抽象的言词表达———合理怀疑。② 合理
怀疑是从现实中提炼抓取的一种经验理念，对它的阐释从来没有达成解释学意义上
的一致。而且，它所延伸出的理论经常变动，并被不断改造对接到各种概念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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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１７ＶＺＬ００９）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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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① 但即便如此不确定，英美法实践却从未受到过干扰，排除合理怀疑的实际
应用屡试不爽。② 这种不确定性给陪审员带来了无限空间，陪审员在大量案件中对
这一抽象概念的持续的集体化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合理怀疑的观念取向。③ 更为重
要的是，相互碰撞的适用实践中和出合理怀疑的一种主流规范，以至于什么是怀疑、

什么是合理怀疑、什么情况予以排除等诸多问题已不再是经学界论证检验的学术命
题，而成为从海量实践中自然升腾出来的一种共识性标准，它依然 “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却已然实现了作为定罪量刑基本尺度的全部操作功能。这种理论上缺乏建
构、实践上又过于丰富的概念其实并不适合简单移植，因为实践的丰满说明它地域
逻辑重、区域生命力强，而理论的缺失意味着它知识通用性差、学术解释力弱。当
它被移植到中国时，首要的问题是：它是否适合中国？

在未来得及充分回答这个问题时，它已经于２０１２年到了中国。④ 于是，第一个
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它不得不适合中国。并且，它没有经历司法概念自然进化的过
程，同时也没有伴随检验这一概念水土不服与否的有效测试，它是通过立法而横空
出世的，换句话说，它是从立法被自上而下给定到司法的。显然，这一借鉴与移植
的路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即从他域既成概念到本土给定概念，中间刈除了所有论
证与实践。正是根据这些概念而不是事实，我们建立了一套倔强的、背离中国现实
的、非常顽固的教义，并以域外的合理性来作为 “免检”的借口，企图使中国司法
实践符合这个概念及其理论模型，这便出了问题，而且是刑事诉讼中典型的中国式
问题。

当立法出台伊始、司法还来不及回应时，中国学界已经涌现出大量论著予以阐
释，⑤ 于是，“不得不适合中国”的逻辑开始成为支撑学理前进的动力。实际上，面对
“不得不适合中国”，我们真正要回答的是，它如何适合中国、以什么方式适合中国、

为中国司法解决哪些问题、对中国司法的贡献增量在哪里？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
须重返事实与实践本身，在充分的实践样本中检验它在中国的形态与表征，厘清它的
本土类型，挖掘出它的应用模式，进而建构中国学术自主的话语体系与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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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诉讼中的 “怀疑”

（一）怀疑是贯穿刑事诉讼的一种状态与过程

制度规范建构了刑事诉讼的严密程序，但这仅体现出刑事诉讼静态意义上的规

则安排。从动力学视角上看，① 推动刑事诉讼前进的动力并不是 “规则”，而是 “人

与事”。“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犯这个事”是推展刑事程序的根本动因。在刑事诉讼终

结之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确定的，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将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

不确定性的核心是对罪与非罪的不知所以，落脚到心理状态与主观判断上就是 “怀

疑”。怀疑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并不代表必然的方向性。刑事诉讼的所有努力都归结

于裁判，而裁判的根本是裁判者内心的权衡，即不断涌动出的各种怀疑以及对怀疑

的破除。因此，怀疑的 “火苗”将成为裁判者一种持久的精神状态，整个刑事诉讼

的规则负载、权利安排与控辩对抗都是为了呵护它或扑灭它，它作为刑事诉讼的一

股永燃之火与内在生命主线，创生于程序之初、穿梭于程序之中、终结于程序之末。

但是，怀疑本身极不稳定，怀疑之中究竟包含多大的 “疑”通常无法测量分析。

作为怀疑的对立面，确信 （或者不怀疑）是一个有界线的概念，确信有罪与确信无

罪是截然相反的两组对称表达。但是，怀疑有罪与怀疑无罪却很难表现出对立，两

者甚至可能指向同义。怀疑打消了两极标准，将各种有区分度的指标或坐标变得没

有尺度和方向感，而它自身不但不能给出有建设性的评价，还通过其天然的否定性

中和了一切可能，因此可以形象地说，怀疑像是一个 “黑洞”。

怀疑的 “黑洞效应”为分解刑事诉讼各阶段的 “疑罪”带来诸多困扰，容易使

人区分不出疑罪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在侦查阶段，怀疑的导向体现为疑罪从有。

立案有两个要件：有犯罪事实存在，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犯罪事实的呈现是怀

疑有罪的动力基础，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怀疑有罪的条件保障。侦查人员必须基于

搜集发现的证据展开侦查活动，这其中主体思路是根据证据或线索怀疑某人犯罪。

所以，推动侦查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对犯罪的怀疑，而侦查所获证据正是对有罪怀疑

的确证。在审查起诉阶段，在大陆法系中，检察官既怀疑有罪，也怀疑无罪。检察

官的怀疑是双向度的，其客观义务决定了怀疑的导向需要基于证据判断。在审判阶

段，怀疑的导向转向疑罪从无。如果穷尽一切可采证据后仍难以达到定罪标准，那

么，必须推定无罪。② 在再审阶段，怀疑的方向是 “唯疑从既判力”。再审的发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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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对终审判决错误的质疑，但如果对原审有罪判决是否错误的质疑并未达到令人信

服的程度，那么意味着，推翻原审判决的理由与证据并不足以撼动原判决，因此须

仍然延续先前的有罪评价，尊重原审判决的既判力。由此，基于刑事诉讼各阶段的

不同形态，可以概括出怀疑在刑事诉讼中的一条运行原理：如果怀疑的推动没有得

到足够的证据支撑导致仅限于怀疑而并没有升华为确信的话，怀疑需要归零 （视为

不存在怀疑）。可见，“零怀疑”既是刑事诉讼的起点，也是刑事诉讼的终点。

（二）疑点、疑点效与疑点群

在刑事诉讼起点与终点之间，无论趋向有罪还是无罪，都是有分量的怀疑。有

分量的怀疑并非悬浮在刑事程序之上的泛泛的心理状态，而是扎根于具体事实细节

中的实实在在的 “点”，在实践中称之为 “疑点”。① 疑点是基于证据所产生的合理

怀疑的最小单位，它是击破证据、撬开事实的 “缝隙”，也是将某种执拗的倾向拉回

到常识的工具，对中和各种偏激、防范冤错案件意义重大。

疑点存在于证据到推论的推导过程之中，它使证据与推论之间建立起不稳定的推

理关联。解剖疑点的内在构造，可以发现三种典型的内部关系：一是消弱型疑点，主

要基于逻辑、常识与经验而对非常态予以怀疑。比如犯罪嫌疑人接受盘问时表现反

常，构成对可能存在作案的一种疑点。二是对立型疑点，指两种相反证据相互消解难

以形成方向性推论。比如，在强奸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称性行为发生前被害人明确表

示自愿，而被害人陈述称系属强迫，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观意愿难以判断，

主观要件就成为疑点。三是覆盖型疑点，即原本证据可以直接推导出推论，但后续证

据的出现覆盖了先前的推论，使结论无从得见。

不同构造的疑点产生不同的效力，疑点的主要功能即在于对司法证明产生动摇

的效果，笔者将其称之为 “疑点效”。从局部证明到最终事实，案件的证明是一个体

系化建构的过程。疑点效正是检验事实构建过程稳定性与可靠性的工具，其直接效

力表现为瓦解流于表面的仓促结论，防止冤假错案。疑点效的功能具体有三：一是

就单个证据而言，疑点效可以使单个证据陷入孤立。二是就证据间的关系而言，疑

点效可以切断证据间建立的证据链，② 使彼此失去印证支持。③ 三是就事实整体而

言，疑点效通过瓦解部分证据链条、肢解证据的方式进而彻底解构证明结构，使整

个事实论证坍塌。

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链接形成证明合力，疑点与疑点之间也可以相互关联构成

证明阻力。单一的疑点其效力往往被忽略，难以形成阻却气势，但如果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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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点之间组合成 “疑点群”，那么其效力将是巨大的。考察疑点群的意义在于，如果
它能够达到无法排除的程度，那么它将对整个案件裁判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疑点
是发散型的，且本身又不确定，所以，疑点与疑点之间的勾连，并不同于证据与证
据之间基于因果逻辑而形成的线性链条，它呈现出束状结构，即疑点在不同维度上
并行存在，并聚合生成疑点合力，产生怀疑的更大面积，并通过数量的积累优势而
达到无法排除的质的飞跃。疑点群是通往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最后一级台阶，从疑
点到疑点效再到疑点群，构成分析合理怀疑的概念轨迹与评价尺度。经由此，我们
可以将抽象意义上的合理怀疑精细化到司法证明的具体操作之中。

二、什么是合理的怀疑

（一）合理怀疑的域外传统

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世界中的一项古老制度遗产，构成了英美 “刑事司法系统
的根本基础”。① 在美国，“这是所有法院都同意的一点，几乎没有人质疑。”② 就起
源而言，虽然合理怀疑用于刑事审判的确切时间及最初演化存在争议，③ 但可以肯
定的是，“自１８世纪末以来，合理怀疑在英美刑事司法系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④

在１９７０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威希普 （Ｗｉｓｈｉｐ）案⑤第一次确立了 “合理怀疑的宪
法地位”，⑥ 明确规定，“国家必须证明有罪的刑事犯罪的每一个要素都超出合理怀
疑，才能对被告定罪”，⑦ 并将合理怀疑作为无罪推定的基础与减少事实认定错误、

降低定罪风险的工具。⑧ 虽然强调了合理怀疑的重要性，但一直以来，美国法院并
没有给出合理怀疑的确切定义。直至１９９０年，在凯奇 （Ｃａｇｅ）诉路易斯安那州案⑨

中，初审法院第一次明确定义了合理怀疑：“这种怀疑必须是合理的；这是建立在真
实有形实质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仅仅是任性和猜想，必须如此怀疑以至于导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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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证据不令人满意或缺乏证据而在你的脑海中引起

的。合理的怀疑不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怀疑，这是一个实际的实质性怀疑，一个合理

的人可以认真对待的疑问。它所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或数学的确定性，而是道德的确

定性。”① 这一定义给出了合理怀疑的三个核心构成要素：“实质性怀疑”、“严重不

确定性”与 “道德确定性”。然而，这三个要素后来都被最高法院所否定。最高法院

的理由是，使用 “实质性”、“严重性”、“道德确定性”并不恰当，将它们组合起来

容易产生更大的混乱与误解。但是，在拒绝的同时最高法院却没有解释或澄清合理

怀疑应该是什么。②

美国法院关于合理怀疑的判例的顶点是维克多诉内布拉斯加州案。③ 在该案中，

法院认为，“宪法并不要求使用任何特定形式的词语向陪审团提供证明的指示，相

反，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正确地向陪审团传达合理怀疑的概念。”④ 法院认为法官仍

有责任向陪审团解释合理怀疑的概念，并将合理怀疑聚焦于 “在重要事项上犹豫不

决的疑问”，⑤ 同时重申宪法既不禁止也不要求给出合理怀疑的定义，但法官需要向

陪审团指示以确定他们理解了合理怀疑。维克多案之后，美国司法实践针对合理怀

疑产生了大量不同的定义表达，比如，“基于理性与常识的怀疑”，⑥ “真正的、诚实

的怀疑”，⑦ “不是模糊的、猜测的或想象的怀疑”，⑧ “可以说出原因的怀疑”，⑨

“认真给出理由的怀疑”，瑏瑠 “不能产生持久信念的怀疑”瑏瑡 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

了最终的问题，究竟什么是 ‘合理怀疑’。”瑏瑢

通过回溯历史，惠特曼发现，合理怀疑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安抚裁

判者内心焦虑与良心谴责的道德慰藉，而无证明事实的作用。瑏瑣 当面对事实不确定

时，裁判者首先为自己担心，于是，合理怀疑规则被创制出来以承担道德慰藉填补

·４５·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Ｓｈｅａｌｙ，Ｊｒ．，“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ｐ．２３１．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Ｓｈｅａｌｙ，Ｊｒ．，“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ｐ．２３１．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Ｓｈｅａｌｙ，Ｊｒ．，“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ｐ．２３２．
Ｖｉｃｔｏｒ　ｖ．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５１１Ｕ．Ｓ．１５（１９９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Ｖ．Ｍｕｌｒｉｎ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Ｈ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Ｉ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ｐ．１９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Ｋｉｅｆｆｅｒ，６８１Ｆ．３ｄ１１４３，１１５７（１０ｔｈ　Ｃｉｒ．２０１２）．
Ｓｔａｔｅ　ｖ．Ｂｉｌｌｉｅ，２Ａ．３ｄ１０３４，１０４４ｎ．１４（Ｃｏｎｎ．Ａｐｐ．Ｃｔ．２０１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Ｍｕｎｏｚ，２４０Ｐ．３ｄ３１１，３１５（Ｃｏｌｏ．Ａｐｐ．２００９）．
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Ｂｒｏｗｎ，７４Ｓｏ．３ｄ１０３９，１０５３（Ａｌａ．２０１１）．
Ｂｉｌｌｉｅ，２Ａ．３ｄａｔ　１０４４ｎ．１４．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ｖ．Ｗｅｂｓｔｅｒ，５９Ｍａｓｓ．（５Ｃｕｓｈ．）２９５，３２０（１８５０）．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Ｓｈｅａｌｙ，Ｊｒ．，“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ｐ．２２６．
参见詹姆士·Ｑ．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佀化强、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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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惶恐的功能。① 时至今日，当代法官早已摘除了紧箍在前现代法官头上的魔咒，
不再怀揣沉重的裁判道德罪恶感。因此，道德慰藉的训化功能与神学基础全无用武
之地。② 合理怀疑被 “不自然地转化成事实证明规则”。③ 当合理怀疑失去了传统力
量，被生硬地切换到为探究事实真相服务时，尤其是用它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与事
实不确定性时，其理论的中空性就暴露出来，对实践的建构性亦无从谈起。这一点，
英美法系至今尚未解决。④
我国２０１２年修改的 《刑事诉讼法》移植 “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概念作为证明标

准。如果引进这种制度并没有解决它自身携带的英美传统困惑与不良基因，未完成
开创与超越式应用，那么我国刑事诉讼将面临 “困惑之上的困惑”。对此，必须基于
中国语境与实践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及其体系，使这一古老法则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二）合理怀疑的进阶形态

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的？这是适用合理怀疑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回
答需要将怀疑分阶层展开来分析。
从广义上说，怀疑本身就是合理的，或者说，存在怀疑就存在合理性。这是因

为怀疑仅是怀疑，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确定性，但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由于事实
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可能性却是无穷的，所以，总有怀疑的存在空间。即使面对
一种确定的事实，仍可以提出多种可能性。一个性别样貌清晰可辨的男子，仍可以
怀疑他 （她）是女扮男装，即使经体检确属男子，仍可进一步怀疑此人系变性所为。
怀疑总是有无限的生命力，根据证据而确定的事实总可以产生更多的怀疑而不是更
少。而排除这些层出不穷的怀疑只会平添无尽的成本与力气。我们可以把单纯依赖
可能性基础上的怀疑称为合理怀疑的 “一阶形态”。一阶形态的怀疑是一种全方位、
无穷尽且无需动力的怀疑。可以看出，这种怀疑仅符合最低标准的合理性，因为虽
然没有理由显示怀疑一定是不合理的，但也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是合理的，可以说
它没有任何建设性，因此，并不具有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考量价值。
从狭义上说，解决 “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的”这一问题，需要将 “合理”

的阐释推向深层。在这方面，本文采用苏珊·哈克的认识论理念与逻辑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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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思路，① 结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身的特殊性，尝试建立合理怀疑的多阶形
态体系。这一体系首先基于两种相互竞争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合理怀疑指有根
据 （或理由）的怀疑，根据 （或理由）即是证据支持或可检验的线索，简称为 “根
据论”（或 “理由论”）。② 另一种思路认为，合理怀疑指符合经验融贯的怀疑，即对
常识、情理、普遍认知等诸种经验彼此融通、共同通过推理达成一致的怀疑，简称
“融贯论”。③

根据论的基本立论方式在于承认下述两个命题：

Ａ：怀疑必须是被导出的，一个合理的怀疑需要借助于一个或多个证据或可验
证线索的支持。

Ｂ：怀疑之所以合理，不依赖于其他怀疑的支持。

根据论认为，在怀疑的无限多种可能性中，只有有证据 （或线索）支持的可能
性才是有价值的。证据支撑了怀疑，使怀疑从不确定变得独一无二。如同事实依赖
于证据一样，对事实的怀疑也必须依赖于证据，没有证据的怀疑就是无根据的无意
义怀疑。④ 根据论的优势在于，它将对事实证成与证伪的基础全部合并归结于同一
材料———证据，使司法证明的论证体系保持一致的素材源头与求证路线。从宏观理
念上看，该说无可厚非，但在微观层面上却难以操作。证成与证伪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论证，证伪所获得的怀疑与证成所获得的信念差异巨大。证据作为一种确定的基
础，可以推理出一个确定的信念，却如何推导出一个不确定的怀疑？比如，一个证
明犯罪嫌疑人不在场的证据只能得出一种 “不在场”的信念，而不是一种 “不在场”

的怀疑。⑤ 不在场的怀疑意味着模棱两可的判断状态，这就要求支持不在场怀疑的
证据也必须模棱两可，但这不是证据的应有属性。实际上，支持不在场怀疑的应当
是既无在场证据也无不在场证据所导致的不知犯罪嫌疑人在场与否的状态，而不是
一个确定的不在场证据。这样看来，没有证据比有证据更支持不在场怀疑，这在一
定程度上否定了根据论强调证据基础的立论前提。

证据支持的怀疑可以称为合理怀疑的 “二阶形态”。相比于无限度的一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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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形态从众多可能性中发现了一种有支撑根据的可能性，并使怀疑找到了出处，

它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证据确定性基础上的。当然，这种确定性在适应怀疑本身的不

确定性方面还显得笨拙与机械。对此，融贯论看出了根据论的局限，提出了以不确

定性对待不确定性的合理怀疑的 “三阶形态”。它认为，“合理”只是指怀疑之间的

一种关系，必须用怀疑去解释怀疑，合理怀疑就是与其他怀疑相融贯的怀疑，其立

论方式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命题：

Ｃ：怀疑之所以是合理的，当且仅当，它属于一个融贯的怀疑集合。

Ｄ：支撑怀疑的并非来自案件中的证据，而是裁判者自身所具有的常识、经验、

逻辑等普遍认知。

融贯论认为，对一个案件事实构成合理怀疑，只能依靠该案中各种怀疑之间的

相互支持；一种怀疑是合理的，当且仅当它与该怀疑系统中所有其他怀疑相融通。

在融贯论看来，不存在仅靠证据支持的单向度的单一怀疑，怀疑必须是复数的，且

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网络，每一个怀疑不能单独存在，它仅是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它的存在是得到其他怀疑支持的表现。这意味着，没有一种怀疑是无限可能维度上

的任意怀疑，每一种怀疑都被其他怀疑所共同牵制，只有达到内部一致性，即逻辑

上的无矛盾性，怀疑才会被认可。更进一步说，怀疑最终是否具有合理性，完全依

赖于这个网络的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而这一点又决定于网络中各疑点之间的融合程

度。在融贯论看来，只要它表明它对于裁判者而言属于某个具有最大的解释力的怀

疑系统的成员，那么它就是最合理的怀疑。

在根据论的观念中，合理怀疑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单向度推展：证据决定合理怀

疑，有限证据决定低度合理怀疑，充分证据决定高度合理怀疑；疑点力量聚合为怀疑

的力度，单线条递推累加形成怀疑层级上的合力。而融贯论与此截然不同，① 在它的

观念中，没有怀疑之间的等级结构，怀疑网络呈现全方面的圆形辐射，不存在特殊的
“基础节点”，所有的怀疑之间形成彼此平等支撑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融贯论中的

合理怀疑体现出一种整体论的系统结构。这一点显然优于根据论的线性论证结构。

融贯论也有缺陷：其一，融贯论切断了怀疑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根据融贯

论的立场，融贯仅要求体系内命题的一致性，以至于完整性代替合理性———只要求

内部逻辑统一、前后相符，并不考虑与外界的对接；更进一步说，一个完全自我封闭

的怀疑体系可以与外在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且足够合理，这显然是荒谬的。合理怀疑终

归为证明事实服务，如果不能正确描述与反映案件现实，怀疑的合理性就是空中楼

阁，于实践无用。况且，一个与外在现实世界完全切断联系的怀疑体系，如果还能够

有效地击破基于证据所构建的事实，那要么是传说，要么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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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侯学勇：《法律论证的融贯性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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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融贯论这种前后一致、首尾相连的证成方式使自己陷入到循环论证的泥
潭之中。假设裁判者甲怀疑Ａ。甲对Ａ的怀疑被证成了吗？假设甲是在怀疑Ｂ的基
础上怀疑Ａ的，于是，他对Ａ的怀疑未被证成，除非怀疑Ｂ被证成；假设甲是在怀
疑Ｃ的基础上怀疑Ｂ的，那么，他对Ｂ的怀疑未被证成，除非他对Ｃ的怀疑被证
成；假设甲是在怀疑Ｄ的基础上怀疑Ｃ的，那么，他对Ｃ的怀疑未被证成，所以对

Ｂ的怀疑也未被证成，所以对Ａ的怀疑也未被证成，除非……①

现在这一环环相扣的相互支持的局面存在四种结局：一是这一序列一直绵延下
去没有终点；二是它终止于某个未被证成合理的怀疑Ｘ；三是它构成一个圆圈；四
是它终止于某个被证成的合理怀疑 Ｗ，但 Ｗ 的证成却不借助于任何其他怀疑的支
持，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均意味着整个怀疑的链条均未被证成，没有合理性；第
三种意味着链条构成一个循环的圆圈，相同的怀疑都只是在相互传递，合理性实际
上仍没有被证成；第四种则恰恰是根据论的断言，单纯的相互支持根本是不切实际
的，终究要依赖系统外部客观证据的输入来作原始支撑。②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阶形态、二阶形态还是三阶形态，都不能构成刑事诉讼法
意义上的合理怀疑。不过，综上分析，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一种观点的缺陷往往是
另一论断的优点，如果我们以高阶形态为蓝本，同时适当融入低阶形态的优势，尤
其将根据论与融贯论相结合，彼此互补，即在三阶形态的基础上增加二阶成分，就
可以获得对合理怀疑的圆满解答，笔者将其称之为 “四阶形态”。四阶形态包含对合
理怀疑的如下两个命题：

Ｅ：怀疑之所以是合理的，首先意味着它属于一个融贯的怀疑集合。

Ｆ：支撑怀疑的既需内在融贯的其他怀疑，也需外在证据。前者是充分条件，

后者是必要条件。

对于 “什么是合理的怀疑”，四阶形态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融贯且真实。合理性
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体现在融贯性，即一个怀疑是否合理，首先看它是否能与该
案中的其他怀疑融为一体。这又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一致性，此怀疑与彼怀疑前后
连贯、逻辑相投、无矛盾冲突；二是完整性，各怀疑之间构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
完整体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故事版本。融贯性要求单纯的怀疑或有一定理由的怀疑
都不构成真正的合理怀疑。合理怀疑必须达到与基于证据所建立的事实版本相抗衡
的程度，这意味着，它也必须建立一套不同版本的 “故事”，③ 从一致性与完整性上
丝毫不应输于事实版本。唯一不同的是它依据的更多是基于经验的怀疑，而不是调
查得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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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第２１—２３页。
参见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第２１—２３页。
参见栗峥：《超越事实———多重视角的后现代证据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至此仍然不够，另一方面还需要落脚于真实性。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即使编织
得天衣无缝也终究是幻象，对证明事实毫无意义。为了防止单纯强调融贯性所导致
的与现实世界的脱离，经验性的怀疑也需要寻找到与外在客观对接的端口证据。这
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刈除虚幻的想象，让对事实的怀疑足够 “接地气”。二是打破
循环论证的困局，使无止境的追问止步于客观证据，防止无根基的怀疑贯穿论证圈。

三是使怀疑可检验，只有依托与真实世界的对照与反观才能阻止虚假对真相的威胁，

证据检验正是对整个怀疑体系进行 “体检”的最好方式。① 当然，考虑到证据与怀
疑的证明关系并不像证据与信念之间的证成关系一样稳定可靠，故对支持怀疑的证
据要求并不是强基础主义的，而是弱基础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要求证据与怀
疑之间建立不可推翻的推论，而仅强调证据对怀疑暂时的、相对的、可撤销的、可
修正的支持关系，部分证据能够为部分怀疑提供某种最佳解释即可，并不期待牢不
可摧的证明链条。

综上所述，作为判断事实真相对立面的合理怀疑，并不单纯体现为裁判者内心
虚无缥缈的主观认知或直观感受，实际上，合理怀疑存在一个相当高的客观整体性
标准：应当达到各疑点组合融贯后的独立版本的程度，即满足一致性、完整性、真
实性与独立性的四项标准。对合理怀疑的要求正体现出适用刑事证明标准的谨慎与
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三、合理怀疑的整体实践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② 针对 “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数据取样，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共涉及 “合理怀疑”（以 “合理怀疑”为检
索词，下同）的总量为６６９２份，其中，２０１３年３２２份，２０１４年１８０１份，２０１５年

２３３１份，２０１６年２２３８份。涉及 “排除合理怀疑”的样本量为４１６３份，包括２０１３
年１８６份，２０１４年１１２７份，２０１５年１４４４份，２０１６年１４０６份。在检索词为 “排除
合理怀疑”的这些样本总量 （总量设为Ａ类）中，包含两种相反情况：一类为 “无
法排除合理怀疑”或 “存在合理怀疑”的 （设为Ｂ类）；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排除合理怀疑”（设为Ｃ类）。检索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与 “存在合理怀疑”（即

Ｂ类），得总量为８４３份，２０１３年３９份，２０１４年２３１份，２０１５年２８３份，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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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桑本谦、戴昕： 《真相、后果与 “排除合理怀疑”———以 “复旦投毒案”为例》，
《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本文采用了易延友教授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基于１４５９个刑事案例的
分析》一文中的实证方法，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特别适合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有效方
法，特此说明并致谢。参见易延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基于１４５９个
刑事案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２９０份。由于Ｃ＝Ａ－Ｂ，所以，真正 “排除合理怀疑”的总量为３３２０份，２０１３年

１４７份，２０１４年８９６份，２０１５年１１６１份，２０１６年１１１６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对比 “合理怀疑”与 “排除合理怀疑”的比值 （Ｂ∶Ｃ），总比为２５．３９％，２０１３年

２６．５３％，２０１４年２５．７８％，２０１５年２４．３８％，２０１６年２５．９９％。可见，两者比值大

致稳定在１∶４左右，这意味着，在每５份可能引发合理怀疑的案件裁判之中，只有
一份合理怀疑被接受了，其他四份均被排除掉。基于各维度的实证统计所获得的案

件数量与比率分布如下表所示。

维度 件量 占比 （％） 罪名 件量 占比 （％）

地域

华东地区 ２０７６　 ３１．０２ 盗窃罪 １１８５　 １７．７１

华南地区 １１３３　 １６．９３ 故意伤害罪 １１４９　 １７．１７

华北地区 ８８７　 １３．２５ 贩卖毒品罪 ９４８　 １４．１７

华中地区 ８４５　 １２．６３ 诈骗罪 ７０２　 １０．４９

西南地区 ７６９　 １１．４９ 抢劫罪 ５４４　 ８．１３

西北地区 ５４１　 ８．０８ 受贿罪 ５２２　 ７．８０

东北地区 ４３５　 ６．５０ 非法持有毒品罪 ４５７　 ６．８３

纵向占比①横向占比 寻衅滋事罪 ２４３　 ３．６３

审级

基层法院 ３２１２　 ４８．００　 ０．１３ 交通肇事罪 ２２５　 ３．３６

中级法院 ２０６８　 ３０．９０　 ０．１２ 运输毒品罪 １９５　 ２．９１

高级法院 １４１１　 ２１．０８　 １．４９ 其他罪名 ５２２　 ７．８０

最高法院 １　 ０．０１　 ０．１３

统计表明，第一，合理怀疑的地域适用极不均衡。基本规律是，适用案件量的

多少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发达地区适用案件量较多，欠发达或发展缓

慢地区适用案件量较少。涉及合理怀疑案件最小的西藏，仅１９件，与最多的广东

９２８个，相差近５０倍。第二，合理怀疑的适用罪名高度集中、差异显著。在６６９２
份样本中，合理怀疑共涉及６２个罪名，② 主要集中在盗窃罪与故意伤害罪上，盗窃
罪以１１８５个占到全部罪名出现频率总数的１７．７１％，位居第一；故意伤害罪以１１４９
个占总比１７．１７％。排名前十的罪名共占总比的９２．２０％，这说明，合理怀疑与上述十

个罪名紧密关联，彼此高频度的吻合表明，这十大罪名的认定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合理
怀疑的争议空间，这为有针对性地研究合理怀疑指出了方向与路径，也为提炼合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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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纵向占比是指四级法院之间的案件量比较；横向占比是指各级法院所作出的涉及 “合
理怀疑”案件占该院裁判总量的比例。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裁决书中可能涉及多个罪名，罪名统计的单位并不是判决书的份
数，而是指凡涉及合理怀疑相关的一个罪名即作为一个统计单位。



疑的相关原理与方式提供了精准信息与有效范畴。第三，从作出裁判的法院层级上
看，可以发现，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最高法院在各自裁判中适用合理怀疑的比例相
似，只有高级法院在适用上明显偏高，超出１１倍之多，说明合理怀疑与我国审级体
制和再审程序存在紧密联系。第四，从程序变动上看，因合理怀疑所涉及或导致的案
件占比偏低，表明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发挥的有效作用仍不够充分。第五，从辩护
形态与对抗关系上看，在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即存在合理怀疑）的总案件８４３件
中，一是就其中５８０件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而言，辩护意见提出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但被裁判理由否定、宣告有罪的共５７８件，占总比９９．６６％，裁判理由采纳辩护意见
提出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宣告无罪的仅２件，① 占总比０．３４％，足见辩护意见中
“合理怀疑”作用之微弱。二是就其中６０份二审刑事判决书而言，绝大部分案件法
院裁判理由也否定了辩护意见提出的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认为可以排除，典型的
案件如钟山案、② 杨德术案。③ 极少数案件二审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提出的 “无法
排除合理怀疑”，典型案例如周晨晔案。④ 三是就其中１５９份二审刑事裁定书而言，

因合理怀疑而导致发回重审的５件，占总比３．１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的１７件，

占总比１０．６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１３７件，占总比８６．１６％，合理怀疑的效力
同样遭遇巨大阻力。四是就其中１６份再审裁判文书而言，因合理怀疑导致涉及宣告
无罪的１件，依法改判的１件，发回重审的１件，驳回抗诉的１件，均各占总比的

６．２５％。⑤ 最多的是驳回申诉的１２件，占总比７５％，合理怀疑的效用仍然尴尬。

四、合理怀疑的类型：基于错案的个案分析

宏观分析虽然可以让我们鸟瞰该制度的整个运行状况，却无法准确观察中国实
践中合理怀疑的具化类型，即使合理怀疑的界定如此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我们仍
然希望窥探到究竟什么样的怀疑才是实践中法官认为的合理怀疑，进而把握合理怀
疑的 “标准类型”。而完成这一点，必须探入到对成功适用合理怀疑的典型个案的
“深描”之中。为此，笔者从上述６６９２份样本中选取八个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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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 《康道祥、王涛、姚方顺、贾叶成盗窃案重审刑事判决书》、 《顾某甲、顾士锦犯
故意伤害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 《钟山犯故意杀人罪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 《杨德术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 《周晨晔受贿、滥用职权案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 《熊立新犯非法持有毒品罪马某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再审刑事裁定
书》、《杜建丰盗窃罪再审刑事裁定书》、《刘文涛职务侵占、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本
再审刑事判决书》、 《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再
审刑事判决书》。



示度的错案，① 对错案矫正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与归纳总结，借此发现合理怀
疑的威力与忽视合理怀疑的教训，基于类型学原理，② 提炼升华出八大具有操作性
的怀疑版本的类型公式。

（一）依赖口供且存在相反供述型

该类型案件的证据形态单薄，除个别其他证据外，主要依赖口供。而口供的提
取存在两个以上的供述版本，甚至出现前后相反的供述。由于几乎依靠口供定案，

在存在两个相反版本的供述状态下，自然会形成相互对抗的合理怀疑的版本。在没
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个版本显然不能排除另一个版本。口供的反复颠倒本
身就是反证，故存在合理怀疑，不能定罪。这是合理怀疑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类
型。典型案例为：

张光祥抢劫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９日，被害人
许晋在织金县八步镇街上其私人诊所内被害，公安机关认为张光祥有作案嫌疑
而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日将其刑事拘留。后在二审中，张光祥的辩护人主张，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确实充分。首先，全案证据太过单一，只有张
光祥本人的口供。警方并没有掌握其他目击证人对张光祥不利的证词，现场也
没有采集到张光祥的指纹，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凶器等物证。其次，唯一的
口供证据也不稳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
人张光祥抢劫被害人许晋，并致许晋死亡的事实仅有张光祥的供述，且该供述
部分前后矛盾，缺乏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锁链，案件证据不
能证实上诉人张光祥实施了犯罪行为，故改判上诉人张光祥无罪。

口供属于能够完整呈现整个事实的直接证据，并且口供可以不断被提取，因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直接可以构成有罪版本，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无罪辩解同样可以直接生成一套完整描述其 “不存在犯罪事实”的怀疑版本。设口
供为Ｃ，有罪供述为Ｃ＋，无罪辩解为Ｃ－，版本形态为Ｅ，有罪版本为Ｅｇ，怀疑版
本为Ｅｄ，那么由于Ｃ＋→Ｅｇ，Ｃ－→Ｅｄ，而Ｃ＋与Ｃ－相互对抗，无法彼此说服，用

Ｃ＋∧Ｃ－表示，那么Ｅｇ∧Ｅｄ。

（二）仅有证人证言型

该类型案件能够证明被告有罪的仅限证人证言，且证人多为一到两人，即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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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对八种类型案件的选取在综合考虑６６９２份样本材料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了江国华
主编的 《错案追踪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一书中的部分典型案例，特此说明。参见江国华
主编：《错案追踪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参见张一兵：《全面的意义结构：总体类型学———解析戈德曼的哲学理论逻辑》，《现代
哲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人作出被告有罪的证言，但由于被告口供可以作无罪辩解，那么如此便形成 “一对
一”的相反陈述，同样为各执一词，仍表明存在足以对抗的合理怀疑版本，属无法
排除。典型案例为：

王元松故意杀人案，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六盘水市检察
院撤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告人王元松于２００４年８月来到六枝特区新华

乡牛肉洞村包工。８月１３日下午，开工的第二天，当地村民徐丙权找过来要求
停工。正在围观工友打麻将的被告人王元松看到，徐丙权 “一上来就破口大

骂”，工人金宗光起身劝阻。徐丙权突然从身后抽出一把杀猪刀，捅向金宗光。

被告人王元松上前救人，左肩被砍。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后纷纷救人。徐丙权见

势逃走。受了伤的被告人王元松与同伴何明贵、肖友元一同追出，见到徐丙权
的女婿左青亦追上前来劝阻，被告人王元松便杀左青胸部一刀，致左青当场死

亡。两名工人陈正华、陈跃华的口供证言都声称，“看到王元松杀了那个青年一
刀”，由此确定被告人王元松杀左青。本案中，只有证人的证词，“凶器”杀猪

刀也未找到，并且有其他工友出庭作证王元松没有杀人，在只有证人证言、却
无物证的指控下，认定被告人故意杀人，违反 “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缺乏

证明效力。此案直至 “真凶”徐丙权落网才得以洗冤。

同上理，设证人证言为Ｔ，证明有罪的证言为Ｔ＋，那么Ｔ＋→Ｅｇ，但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无罪辩解与证人证言同属直接言词证据，彼此性质相同、作用相反，

表现为 “一对一”，由于Ｃ－→Ｅｄ，而 Ｔ＋与Ｃ－相互对抗，无法彼此说服，那么，

Ｔ＋∧Ｃ－，也即Ｅｇ∧Ｅｄ。

（三）在场与不在场证据并存型

该类型案件同时包含在场与不在场的两种证据，且彼此相互对立，形成两套版

本，此时合理怀疑不应被轻易排除，否则将酿成错案，尤其是当合理怀疑的不在场
版本甚至可能占优势时。典型案例为：

黄家光故意杀人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出庭检察员意见：１．
能够证实黄家光参与作案的仅有黄Ｘ石的证言和王Ｘ川的供述，且黄Ｘ石只能

证实黄家光在案发现场，不能证实黄家光持械伤害被害人；王Ｘ川虽曾证实过
黄家光参与作案，但后又否认，所述前后不一；２．原审同案人黄ＸＸ１、黄ＸＸ２
在侦查阶段、一审、二审阶段均供述黄家光参与作案，但后均已翻供，证实黄
家光没有参与作案，并解释为何供认黄家光参与作案的原因；３．同案人黄家

烈、黄世兴、黄世东、黄世远到案后，均证实黄家光没有参与作案；４．证人黄

Ｘ英、黄Ｘ山、王Ｘ益、曾Ｘ保等人均证实案发当天，黄家光在澄迈县永发镇

儒林村与他们在一起打工，不在案发现场。综合全案证据，证明黄家光不在现
场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证明其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的证明力，证明黄家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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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案的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得出黄家光在１９９４年７月５
日案发时在现场的事实。原判认定黄家光参与作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
议再审改判无罪。

设在场证据为Ｐ＋，不在场证据为Ｐ－，有罪版本Ｅｇ＝Ｐ＋＋Ｘ （Ｘ为其他支持在

场的证据），那么怀疑版本Ｅｄ＝Ｐ－＋Ｙ （Ｙ为其他支持不在场的证据），那么Ｐ＋∧
Ｐ－，Ｐ＋＋Ｘ∧Ｐ－＋Ｙ，所以Ｅｇ∧Ｅｄ。

（四）时间、地点、人物、工具等存在双重解释型

在该类型案件中，作为案件事实主要维度的时间证据、地点证据、人物证据、

工具证据以及其他情节或细节，相对模糊，各有一套说法，存在双重解释，由此形
成两个版本，构成合理怀疑。典型案例为：

杨波涛故意杀人案，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省高院认为有几
个问题不明：“杀人分尸现场是否在杨春明的租房；杀人的菜刀、被害人的物品
需要查清去处；对抛尸现场提取的指纹应查清是何人所留；查清作案时间杀人
时间是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晚还是８月１４日晚；被告人提出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
逼供和诱供情节，请查清。”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商丘市检察院以本案 “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回起诉。

设事实版本有若干个事实要素构成，Ａ、Ｂ、Ｃ、Ｄ等分别代表时间、地点、人

物、工具等，则有罪版本Ｅｇ＝Ａ＋＋Ｂ＋＋Ｃ＋＋Ｄ＋＋…，由于这其中的要素存在争

议，即存在各自对应的 Ａ－、Ｂ－、Ｃ－、Ｄ－等，故可以组合成怀疑版本Ｅｄ＝Ａ－＋

Ｂ－＋Ｃ－＋Ｄ－＋…，由于Ａ＋∧Ａ－、Ｂ＋∧Ｂ－、Ｃ＋∧Ｃ－、Ｄ＋∧Ｄ－，那么Ｅｇ∧Ｅｄ。

（五）有悖逻辑常识、客观规律或一般经验型

在该类型案件中，案件推理过程明显有悖逻辑常识，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出现

与客观规律不符的认定。还有一些案件事实推理牵强，所依赖的经验带有过于主观
的个人色彩，导致事实认定偏颇，无视合理怀疑的存在。典型案例为：

陈琴琴故意杀人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晚，

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村民毛某１２岁的养女林某，在放学回家不久倒地身
亡。经法医鉴定，林某系毒鼠强中毒死亡。侦查机关将陈琴琴列为重点嫌疑人
进行调查。陈琴琴在侦查阶段曾供述其因与毛某不和而产生报复之念，案发当
日，当毛某养女林某放学途经其家门时，其将林某骗至家中，让林某吃下事先
放入鼠药的汤菜后回家。经甘肃省高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对于辩方律师结合
尸检报告就供述中的 “毒汤菜中，有捏碎的鸡蛋和半个馒头，为何在尸检胃容
物中只有菜叶？为何在陈自述的藏毒地点杂物房的桌缝处，未检测到毒鼠强成
分？为何在林亚明吃饭的陈家，现场勘验提取不到其足迹或毛发痕迹？”不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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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合理怀疑，且主审法官在实地考察后认定了辩方律师提出的 “林亚明还没走
到陈琴琴家，陈琴琴就去地里干活了，回来至少是晚上７点半以后。她回家时

是上坡，需要比下坡用时延长一倍，而此时被害人早已回到家中”的观点。甘
肃省高院认为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均存在矛盾，且无法排除

合理怀疑，原审判决认定陈琴琴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

定陈琴琴有罪，因而改判陈琴琴无罪。

设有罪版本Ｅｇ＝Ａ＋＋Ｂ＋＋Ｃ＋＋Ｄ＋＋…，由于这其中的元素存在有悖逻辑常

识、客观规律或一般经验的情形，部分元素之间无法形成合理的链接 （＋），假设上

述链接中 “Ｂ＋—？—Ｃ＋”存在逻辑断裂，使Ｅｇ不完整，那么完全可以找到一个不

完整的Ｅｄ＝Ａ－＋…＋Ｄ－…，如此，Ｅｇ与Ｅｄ均有硬伤，故Ｅｇ∧Ｅｄ。

（六）缺乏客观性证据型

在该类型案件中，几乎所有证据均停留在主观性较强、易于发生变动的言词证

据上，尤其依赖口供，明显缺乏客观性证据，导致事实认定的稳定性较低，极易受
合理怀疑的影响。典型案例为：

张云、张虎、张达发故意杀人、抢劫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查明：１．本案缺乏印证五原审被告人作案的客观
性证据。从作案车辆、被害人尸体及抛尸现场均未提取到与五原审被告人有关

联性的指纹、鞋印或其他物证。被害人阴道提取物及子宫内纱布擦拭物经检验，

未检出精斑。故本案现有的客观性证据无一指向五原审被告人，不能印证五原

审被告人作案。２．原判据以定案的五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不能确

认。３．证人证言反复，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４．各原审被告人有关
预谋的供述与案发当天刘某外出纯属偶然的事实存在矛盾。

设有罪版本Ｅｇ＝Ａ＋＋Ｂ＋＋Ｃ＋＋Ｄ＋＋…，由于几乎所有证据均体现为言词证

据，基于言词证据共同的属性与效力，① 可以将各类言词证据换算为第一种形态中

的口供或者第二种形态中的证人证言，比如将Ａ＋＋Ｂ＋＋Ｃ＋＋Ｄ＋＋…合并视为证

人证言Ｔ＋，那么Ｔ＋→Ｅｇ，同样 Ａ－＋Ｂ－＋Ｃ－＋Ｄ－＋…合并视为Ｔ－，而Ｔ－→

Ｅｄ，由于Ｔ＋∧Ｔ－，所以Ｅｇ∧Ｅｄ。

（七）另有真凶可能型

在该类型案件中，总是无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针对被告的认罪证据与证

明力度有限，始终无法避免其他人作案的风险，如仅据此仓促定罪，极易发生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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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式的错案。典型案例为：

杨明故意杀人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致死
被害人的是杨明”是该案再审焦点。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均认为，原判仅凭杨
某某证言认定杨明家一楼卡拉ＯＫ厅是案发 “第一现场”，但现场勘查笔录、尸
检报告及照片、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并不能佐证杨明在卡拉ＯＫ厅杀
害王红。死者近亲属的证言称，案发当晚王红离家时说是杨明在外面等她，但
均未亲眼看到，不足以认定王红当晚是与杨明一起离家，且其证言只能证明被
害人失踪的时间，不能证明王红的死亡时间。法院再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

不能得出杨明杀害了王红的结论。”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贵州高院对杨明作出无

罪判决。

设事实版本由若干个事实要素构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适用有罪版本

Ｅｇ１＝Ａ１＋＋Ｂ１＋＋Ｃ１＋＋Ｄ１＋＋…，但如果其他特定或不特定人也可以适用这个版

本，或者说也可以代入此公式，即存在Ｅｇ２＝Ａ２＋ ＋Ｂ２＋ ＋Ｃ２＋ ＋Ｄ２＋ ＋…，由于

Ａ１＋∧Ａ２＋、Ｂ１＋∧Ｂ２＋、Ｃ１＋∧Ｃ２＋、Ｄ１＋∧Ｄ２＋，那么同样存在Ｅｇ１∧Ｅｇ２。

（八）多被告、多证人陈述不一、相互矛盾型

在多人犯罪的案件或存在多个证人的案件中，多被告口供或多位证人的陈述出

现明显分歧、表达不一、内容相左、彼此矛盾，形成两个甚至多个版本，故轻易采
纳任一版本，均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典型案例为：

冷国权贩毒案，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本案有罪供述存在矛
盾的地方：１．鲍忠武供述，冷国权供述，关于交易毒品的时间，一个说是 “凌
晨４、５点”，另一个则说是 “早上８点多”，存在矛盾。２．鲍忠武的供述，还和
冷国权的手机通话详单有出入。３．李春吉供词和冷国权供词，一个称是 “１１、

１２点”打的电话，另一个则说 “晚上９点多”接到的电话，存在出入。４．李春
吉的 “有罪供述”，与冷国权手机的通话记录也有出入。

设有罪版本Ｅｇ＝Ａ＋＋Ｂ＋＋Ｃ＋＋Ｄ＋＋…，由于多被告、多证人表达不一，各

要素存在多种变数，由此形成的怀疑版本也就会存在多种形式，甚至基于不同要素

的交叉组合生成倍数级版本，如Ｅｄ１＝Ａ１－ ＋Ｂ１－ ＋Ｃ１－ ＋Ｄ１－ ＋…；Ｅｄ２＝Ａ２－ ＋

Ｂ２－＋Ｃ２－＋Ｄ２－＋…；Ｅｄ３＝Ａ３－＋Ｂ３－＋Ｃ３－＋Ｄ３－＋…由此，Ｅｇ∧Ｅｄ１∧Ｅｄ２∧Ｅｄ３
∧…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上述八种类型模式是基于６６９２份样本的实证考察而总
结归纳出的，就现有范围而言，八种类型模式能够涵盖样本案件中的各类主要情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种类型的建构是相对周延的。当然，上传到 “裁判文书网”的
裁判文书并非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的全部，且考虑到少量案件的特殊性以及伴随时间
推展出的新型案件的多样性，上述模式概括仍有未论及的可能性类型。随着案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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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进化，类型学研究也需不断丰富完善。这恰恰表明，理论对实践的开放性与互
动性。而这八种类型正是将实践形态类型化、理论化的一次基础性尝试。另一方面，

这八种类型模式完全出自中国司法鲜活实践的案例总结，本身就带有强大的地域基
因与本土优势，所以，当它们反馈到实务中去指导案例评判时，必然会显现出蓬勃
的生命力。如果一个案件能够成功适用上述八种公式之一种，即符合某种类型模式，

那么，可以认定该案存在一种 “有效果”的怀疑版本，反之，则很难达到 “有分量”

的怀疑。这种方法将为法官谨慎裁判、减少不必要的错误与降低定罪风险提供充分
的工具辅助与理论支撑。同时，上述八种类型特征鲜明、界限清晰、便于理解，且
八个公式表述简单、易于操作，有助于司法实务直接代入应用。因此，这八种类型
完全可以达到理论反哺实践的有效性与有益性。

五、事实版本中的 “怀疑版本”

如果一种标准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对标准的阐释者与论述者而言，是巨大
的 “福利”，但对标准的适用者与执行者而言，则完全是一场灾难。当它重要到关乎
个体生死时，这种差距就更近乎可怕。不幸的是，作为证明标准的合理怀疑正有此
趋势：无论怎样的诠释都覆盖不了合理怀疑这一概念中无限的意蕴和不可言传的含
义。① 如果想让它在中国落地生根，那它就不能仅是概念，而必须是一种可描述的
形态、一种可感知的类型。② 显然，当我们意欲 “排除”某事物时，被排除的对象
必须是物，即某个东西，而不能是个虚幻观念。也就是说，合理怀疑必须呈现出来，

形成某种可视化的类型供我们 “排除”。

什么是合理怀疑的类型？从上述八种类型模式中可以发现，它应当是合理怀疑
所形成的一种 “事实版本”，即与由证据所形成的有罪事实版本相对抗的另一种版
本。上述案例表明，存在合理怀疑或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均呈现出两种 （及以
上）相对立的 “事实版本”。这里所称的 “事实版本”并非指证明为事实的那个唯一
版本；而是指就证明整体而言，与事实相关的各种可能性版本，因此，数量上它并
不限于两个，不同的事实描述主体会形成不同的若干版本，事实证明维度上的双重
或多重交叉也可以组合出成倍多的版本。但一般而言，一个案件往往形成有罪版本
与无法证实有罪 （无罪）的版本，合理怀疑形成的即是后者。笔者把合理怀疑所形
成的事实版本简称为 “怀疑版本”。

通过对四年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全国６６９２份涉及合理怀疑的裁判文书的整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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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与提炼，以及上述八个代表性案例的模式分析，笔者将适合中国实践的存在怀疑
版本的案件概括出八种类型。面对犯罪事实的核心叙事——— “甲对乙实施了犯罪”，

怀疑版本呈现出的这八种类型分别是：

版本一：是甲或者不是甲实施的犯罪；或者说，是甲也可能是特定的丙实施的
犯罪。

版本二：并不能排除不特定的丁也可能实施了犯罪。

版本三：甲实施了或者没有实施对乙的犯罪。

版本四：甲实施的是这样的犯罪还是那样的犯罪。

版本五：如果按照现有证据，甲可能以超出常人 （或常识）的方式实施犯罪。

版本六：现有证据对 “甲对乙实施犯罪”的证明仅停留在言词层面，没有客观
性证据。

版本七：甲实施犯罪的对象究竟是不是乙，或者说，乙是否受到不法侵害。

版本八：甲实施犯罪需要某些情形或条件，而这一点无从获知。

上述八种类型都表现出有罪版本与怀疑版本相对立且彼此难以说服的两难状态，

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怀疑版本才具有足以立足的资本。换句话说，出现上述八种
情形之一种，就意味着合理怀疑已经具备故事形态的框架与情节，能够上升到足以
形成某种可以全面解释的 “故事”来对抗有罪追诉所形成的另一个故事。① 单纯的
无罪否认并不能形成有力度、有说服力的对抗，而基于上述元素的争议可以描述出
一整套 “无罪的故事”——— “甲 （或者不是甲）没有实施犯罪，而是可能在案发时
间在其他地点从事其他事情”。这八种类型便是中国式合理怀疑所形成的怀疑版本的
具体展开。

强调怀疑版本的目的，在于为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提供一种类型学上的解决方
案，为一些复杂的案件处理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整体方法。

实际上，任何一个裁判者在面对事实证明时内心都多少会存留某些怀疑与不安
全感。无论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② 我们不能总拿 “追求真实”来掩盖心证上的
惶恐与无力，因为现实经常表现为证据非常有限且支离破碎。在司法证明过程中，

不得不一面奔向真相，一面心存怀疑。很显然，事实的证明既包含证成也包含证伪，

尤其是对于刑事案件事实，裁判者必须作出有罪或无罪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中
对立的选择直接切割出两个天然版本，刑事司法需要针对作为真相版本之 “阴影”

的怀疑版本作出有效回应，否则，怀疑的 “阴影面积”将直接击垮所有奔向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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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但是，刑事诉讼法学者似乎很少关注并研究怀疑版本，学界往往暗含了这样一

种前提：保持对事实的一味追求就是对怀疑的克服，或者说，对有罪版本的努力建

构就是对怀疑版本的有效打击。这种单一的想法不但极大地伤害了刑事诉讼所倡导

的天然对抗的 “二元结构”，而且还使法官在真伪难辨、对错难分的时候束手无

策。上述诸多冤错案的经验表明，当裁判者没有能力或方法去排除内心那些有一

定影响力的怀疑时，现实情境通常会逼迫他们生硬地 “闭上眼睛”排除掉。冤假

错案就是这样 “炼成”的。因此，在防范冤错案的众多办法中，我们必须守住最
后一道防线———合理怀疑，一旦合理怀疑被轻易抹杀，倾向有罪的认定就很难再

被拉回到起点。

怀疑版本是各疑点的集合，体现为疑点群的高级表现形式，构成怀疑程度的升

级终版。疑点所产生的疑点效大多为单向度的微观或局部效力，对整个证明事实的

冲击与威胁并不大。疑点必须聚合成有机组织形态才能形成强大合力，怀疑版本即

是疑点聚集、疑点群整合的高阶呈现形式。疑点的聚集导致怀疑程度的升高，聚集

成的疑点群再次整合导致怀疑程度的二次升级，由此形成的怀疑版本使怀疑达到最
大化。所以，怀疑版本是各种怀疑形式不断升级后的最终版本，它聚合了来源于案

件的一切怀疑力量，也是破除 “有罪”的最后且最有力度的一击。

怀疑版本并不涉及真与假的问题，它只要求 “表象上的真”。给裁判带来巨大怀

疑就已经实现了怀疑版本的存在价值。这个版本无需被证明为真，只要它能对事实

证明产生巨大冲击，使有罪证明受到威胁即可。因为 “怀疑”本身并无真假可言，

“怀疑”这种状态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而怀疑版本不会因真假而有所不同。

一方面，怀疑版本一旦产生，质疑就自始存在。不可能因该版本被证实才被采用，

因为证实的就不再需要怀疑了。另一方面，怀疑是裁判者审判过程中随时可能产生

的即时内心状态，不可能在反复推敲、不断打磨、耐心确定怀疑版本后再决定是否

怀疑。所以，无论真假，被证实的怀疑版本与被证伪的怀疑版本对事实证明的威胁

都是存在的，而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这种威胁是否能足以撼动追诉有罪的版本，

只是功效大小的问题，而非价值有无的问题。

怀疑版本获得了刑事诉讼对抗结构的天然支撑，它并不限于辩方的版本，也非

仅依靠辩方支撑。任何一方诉讼主体，包括法官，都可以为怀疑版本注入力量。作

为无需承担证明责任的辩方，提供足够的怀疑依据与理由是保障自身利益、争取最
大胜算的重要方式。作为公诉方的检察官仍然负有查明真相的客观义务。① 对于被

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尚且需要收集举证，对其中不确定的疑点更应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予以明示，不得遮掩。作为中立的法官，尊重事实大于一切，即使双方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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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裁判者的内心也应当拓展出最大化的怀疑空间，防止轻信与偏见所产生的误

伤。同时，诉讼任何一方的怀疑均可以被传导，比如，辩方的怀疑可以引发法官更

大的怀疑，控辩双方彼此的怀疑可以产生更多的怀疑。因此，怀疑版本的力量来源

并不仅限于辩方，所有诉讼参与者均能为怀疑版本助力。而怀疑版本的生命力也恰

恰在于各方力量的交织汇流与相互涌动。

怀疑版本超越了 “探究一种事实”的传统证明思维与模式，开创了正反二元的

论证体系。一元论者认为，一个案件的事实只有一个，探究一个事实就应当沿袭一

种路径：努力证成，否则，视为证伪。① 一元论把事实的统一性作为证明实事路径统

一性的依据，并以这种统一性来孕育催生结论的唯一性。但是，一元论忽略了这样的

基本现象：刑事诉讼不得不保持一种分裂的结构，即使追求同一个真相，追求的路径

也必须是正反孪生的：对证明的信任与怀疑并存。而在 “信任”与 “怀疑”的各自阵

营内部，达成信任与留存怀疑的操作方法却有天壤之别。追求一种表面一致的统一
“名分”对有效证明并无好处，除了观念上的名分与理论上的美感，一元论再没有提

供更多理论进步的理由与方式。相比而言，怀疑版本的确立与呈现将贯穿刑事诉讼的

始终，使有罪还是无罪的这种 “双轨思考线路”清晰化了。怀疑版本作为怀疑的载

体，将刑事案件中全部疑惑整合升腾为一种 “有形”的力量，它不再是潜在于法官心

中的某种不可言说的阴影，而成为实实在在决定事实走向与被告命运的工具方法。正

是借助于怀疑版本，辩方才有了对抗的抓手，法官才有了明辨的选项。所以只有怀疑

版本的呈现，才能拓展出刑事诉讼证明的真正的二元结构框架。这个二元体系显然不

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对错或者某一特定事实的真假，它是为了支撑整个刑事证

明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疑版本如同它的对立版本一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六、聚类集成：从 “微分式证明”到 “积分式证明”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正在经历一场由实证检验上升为经验模式进而迈向自主话语

体系的新时代知识转型。在学术开放与制度互鉴的全球化格局中，理解域外概念的

本土构成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真实遭遇，是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理论接近成熟的重要

路线。我们不仅要理解合理怀疑的英美法教义，更需要借此洞悉其脉络、区分其类

型、搭建其框架，使之形成一个血肉饱满的理论体系，成就一种中国自己的法理。

不仅如此，对合理怀疑的洞察还需要贯通到整个司法证明理论的深处，以一种更具

解释力的范式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迈上更高一级台阶，即经由合理怀疑而超

越合理怀疑，经由合理怀疑而实现刑事诉讼学术能动性的增强、中国司法制度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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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提升，进而达致法治的某种 “纯粹理性”。

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总趋向于认定有罪，而很少无罪？基于上述论证的思路，有

一种维度的解释是，有罪证据总是被聚合形成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整体。相反，无罪

证据总是零碎分散、不成体系，即使存在个别有力证据，也往往杯水车薪、孤掌难

鸣。证据，控辩双方都会有，但聚合成的整体版本，可能大多只有控方一个；而决定

诉讼 “成败”的总是最后那个 “整体”。就合理怀疑的中国实践而言，由于大多数怀

疑之间无法相互关照、彼此感染、蓄积热力，无以形成怀疑版本这个整体，所以，作

为推翻错案、重现真相的 “星星之火”，合理怀疑并不会形成 “燎原之势”。这说明，

聚集构成某类整体以产生合力效应是刑事诉讼的一种内在规律与本质需求，刑事诉讼

法学必须认真描绘这种现象，并努力从法理上建构具有更大应用面积的概念体系。

笔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聚类集成”。聚类集成是元素从微观向宏观合成的一种

技术性表达。所谓 “聚类”，就是元素聚集归类纳入某种类型；所谓 “集成”，就是

集结形成组合力量，产生具有改变力的整体效应。就合理怀疑上的应用而言，表现

为各疑点聚合成疑点群产生 “合疑点效”，各疑点群聚集组合生成可归入八大类型之

一的怀疑版本，通过怀疑版本的对抗效力产生足以推翻有罪追诉的无罪判决。

聚类集成是司法证明迈向科学化与精细化的概念。其一，任何一门学科成熟的

标志，总是表现为概念、思想、原理的精致化提炼以生成系统性知识体系，而不是

零碎知识的简单汇合或现象事实的机械拼凑。疑点、疑点效、疑点群以及怀疑的各

种经常形态都是直接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的初级描述概念，它们无法表达经验积累与

裁判加工上的更高追求，也无法衡量怀疑的构成性力量及其生命力。聚类集成可以

以一种纯粹的、浓缩的、形象的形式将事实证明最后阶段的特征与过程很好地呈现

出来，便于分析与批判，可以说，聚类集成适用于诉讼程序中各类 “累加”过程的

分析与描述。其二，所有诉讼程序上与行为上的努力都将转化为裁判心理上的 “裁

判效应”。分散的知识表达看不出理论体系内部各概念或要素之间的逻辑推演、层次

进阶与脉络结构，进而无从体察进展的效果、思维的变化与意义的累积。而聚类集

成则通过有计划的归属分类、有步骤的排列组合完成了怀疑作为一个整体的完备形

态，① 将一个粗糙的组织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协同体。其三，相比于传统刑事诉讼法

学的概念框架，聚类集成表达出一种耦合式制度安排，将怀疑分而论之，后加以归

类整合、集结发力，表现出所有怀疑元素的共生关系，避免各部分怀疑 “一哄而

上”、“各自为政”，实现了以一股绳发挥一股力。其四，聚类集成开拓出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的高阶概念层级，并以一种中国式自主话语的可行方式诠释司法证明中最深

层的认知状态，它已直击裁判内心的最终端，将心证解剖到 “知其所以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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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司法证明的类型划分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主体思路。

基于聚类集成的主体思路，可以进一步在从证据通往事实的路径上，将司法证明

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证明范式： “微分式证明”与 “积分式证明”。 “微分式证明”

是对单个证据或证明局部的微观变化的一种描述或判断，其对象逐层具化为证明的最

低元素，直至不可再分为止。微分式证明用于描绘评价证明的 “细胞结构”与 “末梢

神经”，解决单个证据的准入细节与证明分量，并衡量局部证明的正当性与可靠性。

所谓 “积分式证明”，就是将彼此分离的证明力量以类型化叠加的方式聚合，综合总

体考量要素以建构版本，产生具有改变性效力的证明力量，其对象着眼于证明的累积

性、连贯性和整体性，解决最终事实的求证结构与形态。微分式证明和积分式证明是

两种彼此相反方向运行的类型，也是证明的两大阶段性模型。前者关注证明的要素成

分，体现碎片化的微观努力；后者关注证明的生成方式，体现统摄性的宏观追求。

就合理怀疑而言，微分式证明力图将 “强大的怀疑”拆解成细小的怀疑。审查

判断证据的结论只有两种：确信与不确信。不确信就蕴含着怀疑，疑点就孕育在难

以名状的不确定之中。微分式证明不仅要寻找挖掘生长于 “证据泥土”中的可能性

怀疑，还要确定疑点的根据与疑点效的分量。这是证明的基础阶段，如果没有对微
观怀疑的充分挖掘与培养，那么对事实的整体的 “强大的怀疑”就仅仅是一种主观

想象，难以衡量更难以把握，也终究难以转换为实际的法效果。从 “裁判文书网”

上的６６９２份裁判文书统计中可以发现，虽然相当数量的判决书提到了对某些证据的

置疑与担忧，但由于没有有效的整合机制，这些怀疑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通常很

快不了了之，再无下文。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司法证明就是将证据聚合成事实。在客观层面，这显然

是一个不断积分的过程。作为对立面，怀疑也需要实现从微观向宏观的聚拢，而欲

达到怀疑路径上的最高形态，就必然需要借助于能够将诸种怀疑进行聚合的积分式

证明。相比于微分式，合理怀疑更依赖于积分式。

其一，怀疑的合理性不在局部而在整体之中。首先，怀疑的合理性并不需要理

由予以证成，它只需表现出对证明信息的有效减损，当然，这种减损需要一种支撑，

而这种支撑并不是来源于产生怀疑的证据自身。所以，局部孕育了怀疑，但怀疑的

合理性却依赖其他局部的支持。正是在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照中，怀疑的合理性才得

以显现。因此，合理怀疑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事实整体性的确认。其次，

合理怀疑表达出强烈的主观不确信状态，作为对有罪追诉的质疑，合理怀疑需要积

累大量细小怀疑的力量，局部怀疑的合理性与整体怀疑的合理性不可同日而语，其

功效与意义也大不相同。最后，局部产生的怀疑是流动的，针对某个 （或某些）证

据的怀疑并不是固定的，随着其他证据的质证，这种怀疑可能减弱甚至消失。而只

有面对信息最大化的最终事实时，怀疑的合理性才具有终局性。

其二，在微观层面，怀疑并不具有区分性；而在宏观层面，其区分性才得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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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微观层面上，怀疑具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性。当一个人产生怀疑时，你很难要
求他 （她）区分这种怀疑究竟属于缺乏根据的、飘忽不定的、有待论证的怀疑还是
合理的怀疑。主观不确信一旦产生，往往难以追溯到产生内心感受的本源。所以，

怀疑只有在被聚合成怀疑版本之后才有可能发挥出威力。怀疑版本是一个被充分表
达出来的版本，一个表述出来的怀疑不一定必然是合理的怀疑，但 “一个没有表述
出来甚至无法表述出来的怀疑，不能说是一个合理的怀疑”。① 所以，从宏观层面
上，诸多怀疑的聚集要么被升格为可辨别的怀疑版本，要么被降格为无价值的怀疑。

其三，积分意义上的怀疑才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微分意义上的怀疑不具有概
率统计价值。怀疑代表着某种其他方向上的可能性，可能性必然包含着概率意义。②

但就局部而言，裁判者对局部事实信息的判断很难达到高度盖然性，局部的确信度
变化非常大，且受个体主观左右的比重也较为显著，基于此的怀疑经常飘忽不定，

无法用概率的标准予以约束与衡量。但基于积分意义上的怀疑就不同了。首先，低
概率度的怀疑能够聚合成高概率度的怀疑，怀疑的可靠性逐步加深。其次，不同怀
疑间的消解与支撑可以使最终的怀疑趋于稳定、客观，个体意愿的色彩会大幅减弱。

再次，由于有罪认定的证明标准通常被认为是盖然性超过９５％，所以，聚合后的合
理怀疑存在５％的统一标准，这为从整体上判断怀疑的合理性提供了操作坐标与适
用尺度。最后，合概率怀疑具有可衡量性。相比于细微到无法统计的概率值，合概
率怀疑是否达到了合理怀疑所要求的５％标准，是可测算的。

其四，积分意义上的怀疑能够触及整体证明的结构，这是微分意义上的怀疑无
法达到的。回溯既往的事实，我们常常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容易受制于表面现象的
迷惑，而这些表象很可能只是复杂真相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是最不重要的部分。探
究真相，最主要的任务是建立证明的结构。如果能洞悉并构建案件的证明结构体系，

就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明智裁判；同样，动摇证明的结构体系也需要从整体上形成足
以击破结构框架的力量。对于怀疑，我们之所以从积分意义上思考，其终极目标是，

在面对复杂事实时，能够做出不被轻易颠覆的裁判。一旦我们把各种相关的怀疑联
系起来，就可以通过这些怀疑察觉到背后的某种趋势或某种强烈的可能，而如果这
些趋势或可能又是潜在于整体证明结构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合理怀疑的
价值，超越合理怀疑也就会成为一种可实现的方式。

正是从微分式向积分式的过渡，合理怀疑才真正实现了从 “微观的流量”向
“宏观的存量”的转变。对 “怀疑”这种极具特色的内心感受而言，流量总是变化无
常的，而长存于心的足够的存量才是实现 “推翻”效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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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苏丹： 《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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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实践表明，合理怀疑已经在中国司法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只是其生长
缺乏规制，价值有待挖掘。① 我们无法回避 “理性的怀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
题；而对它的回答将会使我们重新界定有罪与无罪，其意义重大。为了确保一个真实
正确的裁决，怀疑就不能是 “一个建立在同情、幻想、成见、偏私、任性或多愁善感
之上的怀疑”，② 也不能是一个建立在 “软弱、胆怯或意志薄弱之上的勉强的怀疑”。③

它应该是建立在常识与理性基础之上的、谨慎的人能为此展开行动且毫不犹豫的怀
疑。④ 为了提高刑事诉讼的品质，它不能仅仅是可能的或想象的质疑，也不能是事实
认定中的一个瑕疵。它需要达到一种状态：对全案的证据进行谨慎细致的微积分式考
量之后，能够形成足以对抗有罪版本的怀疑版本，进而产生 “无罪”的信念。在此需
要强调的是，对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要求，并不是对有罪判决的纵容，恰恰相反，由于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尚显粗放，全面探究合理怀疑恰恰是完善排除合理怀疑机制的表
现。而要求合理怀疑在满足怀疑版本类型条件下的无罪判决，正是我们的 “底线”。

目前的理论表明，在英美证据法中，从１９世纪以来的合理怀疑的概念已经与它
捆绑的宗教的 “道德确信”的认知论基础相分离，⑤ 从英美法官向陪审团解释该概
念的混乱、矛盾、含糊、无助等表现中可以发现，缺乏法理根基的合理怀疑将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所以，引鉴这一理念与标准，必须确立一套可以 “触底”

的逻辑，而不是一个逻辑。对于刑事诉讼中的 “怀疑”，我们不能过于悲观地追求怀
疑主义，那将带我们走向不可知论的深渊，无益于事实的发现；我们也不能过于自
信地追求确证主义，那将让我们在错误面前表现出可怕的自负。我们只能在两者之
间找寻一种可以接受、可以操作的平衡逻辑，富有建设性与推动力的路径，聚类集
成的思想帮助我们达到了这一点，它挖掘揭示出微分式证明和积分式证明两种范式
类型。借助于这两者，我们得以在面对合理怀疑时，内心变得更为踏实，论断变得
更富力量，那些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变得更加接近人间的正义。

〔责任编辑：刘　鹏〕

·４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训虎：《“排除合理怀疑”的中国叙事》，《法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参见拉里·苏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第４７页。
参见拉里·苏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第４７页。

Ｍａｎｄｅｅｐ　Ｋ．Ｄｈａｍｉ，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Ｌｕｎｄｒ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ｒｉｎ　Ｍｕｅｌｌ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ｒｏ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ｒｏｒ’ｓ　Ｔａｓｋ，”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ｗ，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１７２．
参见拉里·苏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第３５—３７页。



ｓｐｏｋ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ｐｉｖｏｔａｌ　ｒｏｌｅ．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Ｗｈｅ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ｅｒｔ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ｌｌ　ｅｎａｂｌｅ　ｉ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３）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Ｌｉ　Ｚｈｅｎｇ·４９·

Ｄｏｕｂｔ　ｉ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ｄｏｕｂｔｓ．
Ｓｕｃｈ　ｄｏｕｂ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ｏｆ．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ｉ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ｗｈｏｓ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Ｗｅ　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６，６９２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ｗ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　ｅｉｇｈ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ｅｉｇｈ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ｅ．，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ｅｔ．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ｅｔ　ｉ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ｅｔ，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ｏｆ　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ｔｒ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ｓｔｏｃｋｓ．

（４）“Ｍａ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ｉｄｅ－Ｈａｉｌｉｎｇ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７５·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ｉｄｅ－ｈａ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ｈｉ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ｈａ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ｓｓ－ｓｏｕｒｃｅｄ

·５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